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5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江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中）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

133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審易字第803

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江林犯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處拘役

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均補充「被

告楊江林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

據均引用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住

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又按該條項所指「燒

燬」，係指因火力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該罪所保護之

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一失

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

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

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以一失火行為同時燒燬告訴人張

文斌管領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仍僅應論以

一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未注意管控、熄滅火

源，致延燒雜草而引發火勢，且延燒範圍非小，損及告訴人

鐵皮工廠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犯後雖坦承

犯行，然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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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犯罪所生損害並無實際彌補；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教

育程度，入監前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新臺幣6萬元，

離婚，子女均成年，獨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黃逸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潘維欣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

　　被　　　告　楊江林　男　5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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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江林本應注意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時，應留待現場監督燃

燒完畢並確實熄滅火勢後，始能離去，以免燃燒餘燼因戶外

風勢搧燃、竄燒附近可燃物而引發火災，且依其智識能力及

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民國113

年2 月21日15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巷○○○號

「林水幹38」旁空地燃燒冥紙，而有悶燒情形，且當時風勢

劇烈致火苗或餘燼竄燃，進而向一旁空地之雜草延燒，延燒

至高雄市○○區○○巷000000號D 棟鐵皮工廠，造成該工廠

右側部分鐵皮、鐵捲門、冷氣、工廠內部電風扇、椅子、鐵

架、桌子、泡棉等諸多物品遭碳化、燒失或燒損，均達不堪

使用之程度。經轄區消防隊派員前往灌救，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文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江林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

燃燒冥紙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斌之指

證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

品遭燒燬之事實。

3 證人陳建志之證述 證人陳建志證稱有委託被告

代為處理貓咪遺體，惟不知

道被告有上開焚燒冥紙之事

實。

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監視

器畫面光碟及畫面擷取照

片1 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5 告訴人提出之現場損失照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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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3 項失火燒燬住

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嫌。按刑法第175 條第3

項之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

個數定之，單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仍應成立

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

照）。被告因失火行為，致上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

門等物品碳化、燒失或燒損，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一失

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報告書所載所

犯法條為刑法第173 條第2 項應為誤載，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陳 靜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俊 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片1 份 品遭燒燬之事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10

(續上頁)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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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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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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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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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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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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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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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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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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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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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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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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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5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江林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審易字第803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江林犯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均補充「被告楊江林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又按該條項所指「燒燬」，係指因火力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該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以一失火行為同時燒燬告訴人張文斌管領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仍僅應論以一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未注意管控、熄滅火源，致延燒雜草而引發火勢，且延燒範圍非小，損及告訴人鐵皮工廠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犯後雖坦承犯行，然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是其犯罪所生損害並無實際彌補；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新臺幣6萬元，離婚，子女均成年，獨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黃逸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潘維欣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
　　被　　　告　楊江林　男　5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江林本應注意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時，應留待現場監督燃燒完畢並確實熄滅火勢後，始能離去，以免燃燒餘燼因戶外風勢搧燃、竄燒附近可燃物而引發火災，且依其智識能力及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民國113 年2 月21日15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巷○○○號「林水幹38」旁空地燃燒冥紙，而有悶燒情形，且當時風勢劇烈致火苗或餘燼竄燃，進而向一旁空地之雜草延燒，延燒至高雄市○○區○○巷000000號D 棟鐵皮工廠，造成該工廠右側部分鐵皮、鐵捲門、冷氣、工廠內部電風扇、椅子、鐵架、桌子、泡棉等諸多物品遭碳化、燒失或燒損，均達不堪使用之程度。經轄區消防隊派員前往灌救，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文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江林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燃燒冥紙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斌之指證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3

		證人陳建志之證述

		證人陳建志證稱有委託被告代為處理貓咪遺體，惟不知道被告有上開焚燒冥紙之事實。



		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及畫面擷取照片1 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5

		告訴人提出之現場損失照片1 份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3 項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嫌。按刑法第175 條第3 項之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單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仍應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因失火行為，致上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品碳化、燒失或燒損，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一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報告書所載所犯法條為刑法第173 條第2 項應為誤載，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陳 靜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俊 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5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江林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
133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審易字第803號
），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江林犯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處拘役
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均補充「被
    告楊江林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
    據均引用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住宅
    、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又按該條項所指「燒燬」
    ，係指因火力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該罪所保護之法益
    ，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一失火行
    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
    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本案被告以一失火行為同時燒燬告訴人張文斌
    管領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仍僅應論以一罪
    。
三、本院審酌被告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未注意管控、熄滅火源
    ，致延燒雜草而引發火勢，且延燒範圍非小，損及告訴人鐵
    皮工廠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犯後雖坦承犯
    行，然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是
    其犯罪所生損害並無實際彌補；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
    程度，入監前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新臺幣6萬元，離
    婚，子女均成年，獨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黃逸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潘維欣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
　　被　　　告　楊江林　男　5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江林本應注意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時，應留待現場監督燃
    燒完畢並確實熄滅火勢後，始能離去，以免燃燒餘燼因戶外
    風勢搧燃、竄燒附近可燃物而引發火災，且依其智識能力及
    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民國113 
    年2 月21日15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巷○○○號「林水幹3
    8」旁空地燃燒冥紙，而有悶燒情形，且當時風勢劇烈致火
    苗或餘燼竄燃，進而向一旁空地之雜草延燒，延燒至高雄市
    ○○區○○巷000000號D 棟鐵皮工廠，造成該工廠右側部分鐵皮
    、鐵捲門、冷氣、工廠內部電風扇、椅子、鐵架、桌子、泡
    棉等諸多物品遭碳化、燒失或燒損，均達不堪使用之程度。
    經轄區消防隊派員前往灌救，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文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江林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燃燒冥紙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斌之指證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3 證人陳建志之證述 證人陳建志證稱有委託被告代為處理貓咪遺體，惟不知道被告有上開焚燒冥紙之事實。 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及畫面擷取照片1 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5 告訴人提出之現場損失照片1 份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3 項失火燒燬住宅
    、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嫌。按刑法第175 條第3 項
    之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
    數定之，單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仍應成立單
    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
    被告因失火行為，致上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
    品碳化、燒失或燒損，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一失火燒燬
    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報告書所載所犯法條
    為刑法第173 條第2 項應為誤載，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陳 靜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俊 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5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江林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審易字第803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江林犯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均補充「被告楊江林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又按該條項所指「燒燬」，係指因火力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該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以一失火行為同時燒燬告訴人張文斌管領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仍僅應論以一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未注意管控、熄滅火源，致延燒雜草而引發火勢，且延燒範圍非小，損及告訴人鐵皮工廠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犯後雖坦承犯行，然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是其犯罪所生損害並無實際彌補；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新臺幣6萬元，離婚，子女均成年，獨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黃逸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潘維欣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
　　被　　　告　楊江林　男　5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江林本應注意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時，應留待現場監督燃燒完畢並確實熄滅火勢後，始能離去，以免燃燒餘燼因戶外風勢搧燃、竄燒附近可燃物而引發火災，且依其智識能力及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民國113 年2 月21日15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巷○○○號「林水幹38」旁空地燃燒冥紙，而有悶燒情形，且當時風勢劇烈致火苗或餘燼竄燃，進而向一旁空地之雜草延燒，延燒至高雄市○○區○○巷000000號D 棟鐵皮工廠，造成該工廠右側部分鐵皮、鐵捲門、冷氣、工廠內部電風扇、椅子、鐵架、桌子、泡棉等諸多物品遭碳化、燒失或燒損，均達不堪使用之程度。經轄區消防隊派員前往灌救，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文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江林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燃燒冥紙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斌之指證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3

		證人陳建志之證述

		證人陳建志證稱有委託被告代為處理貓咪遺體，惟不知道被告有上開焚燒冥紙之事實。



		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及畫面擷取照片1 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5

		告訴人提出之現場損失照片1 份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3 項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嫌。按刑法第175 條第3 項之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單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仍應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因失火行為，致上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品碳化、燒失或燒損，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一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報告書所載所犯法條為刑法第173 條第2 項應為誤載，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陳 靜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俊 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536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江林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審易字第803號），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江林犯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除起訴書（如附件）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欄均補充「被告楊江林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又按該條項所指「燒燬」，係指因火力燃燒結果喪失其效用而言，該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以一失火行為同時燒燬告訴人張文斌管領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仍僅應論以一罪。
三、本院審酌被告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未注意管控、熄滅火源，致延燒雜草而引發火勢，且延燒範圍非小，損及告訴人鐵皮工廠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犯後雖坦承犯行，然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是其犯罪所生損害並無實際彌補；兼衡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入監前從事資源回收業，月收入約新臺幣6萬元，離婚，子女均成年，獨居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靜宜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黃逸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書記官　潘維欣
附錄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9133號
　　被　　　告　楊江林　男　5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江林本應注意在戶外空地燃燒冥紙時，應留待現場監督燃燒完畢並確實熄滅火勢後，始能離去，以免燃燒餘燼因戶外風勢搧燃、竄燒附近可燃物而引發火災，且依其智識能力及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民國113 年2 月21日15時11分許，在高雄市○○區○○巷○○○號「林水幹38」旁空地燃燒冥紙，而有悶燒情形，且當時風勢劇烈致火苗或餘燼竄燃，進而向一旁空地之雜草延燒，延燒至高雄市○○區○○巷000000號D 棟鐵皮工廠，造成該工廠右側部分鐵皮、鐵捲門、冷氣、工廠內部電風扇、椅子、鐵架、桌子、泡棉等諸多物品遭碳化、燒失或燒損，均達不堪使用之程度。經轄區消防隊派員前往灌救，而查獲上情。
二、案經張文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江林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上開時、地，燃燒冥紙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張文斌之指證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3 證人陳建志之證述 證人陳建志證稱有委託被告代為處理貓咪遺體，惟不知道被告有上開焚燒冥紙之事實。 4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監視器畫面光碟及畫面擷取照片1 份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5 告訴人提出之現場損失照片1 份 佐證因本件火災造成前開物品遭燒燬之事實。 
二、核被告楊江林所為，係犯刑法第175 條第3 項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嫌。按刑法第175 條第3 項之罪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單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仍應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因失火行為，致上開鐵皮建物外牆、冷氣、鐵捲門等物品碳化、燒失或燒損，依上開說明，應僅論以單一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報告書所載所犯法條為刑法第173 條第2 項應為誤載，附此敘明。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陳 靜 宜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俊 權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75條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自己所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處拘役或 9 千元
以下罰金。


